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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 

案號：104 購申 23024 號 

申訴廠商：○○○○有限公司 

招標機關：新北市○○區公所 

上開申訴廠商就「102 年度僱用醫療專車中型客車(20 人

座)3,250 班次」採購事件，不服招標機關 105 年 3 月 21 日○○○○

字第 1052060075 號函及 105 年 4 月 8 日○○○○第 1052063003 號之

異議處理結果，向本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下稱本府申訴會)提出

申訴。案經本府申訴會 105 年 10 月 18 日第 57 次委員會議審議判

斷如下： 

主    文 

申訴駁回 

事    實 

緣招標機關以申訴廠商參與「102 年度僱用醫療專車中型客車

(20 人座)3,250 班次」採購案，為避免標案未達 3 家合格廠商參與

而流標，商請 2 家無投標意願廠商參與投標，使開標發生不正確

結果，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4 年度訴字第 590 號刑事判決在案，

依政府採購法(下稱本法)第 31 條第 2 項第 8 款規定：「其他經主管

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者」，追繳押標金新臺幣

(下同)29 萬元，申訴廠商就此不服，向招標機關提出異議，惟招

標機關仍維持原處分，申訴廠商遂向本府申訴會提出申訴，並據

招標機關陳述意見到會。茲摘錄雙方申訴及陳述意見要旨如次： 

壹、申訴廠商申訴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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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廠商於 105 年 4 月 15 日、5 月 2 日、7 月 7 日及 7 月 21

日提出 4 次申訴意見，其內容要旨說明如下： 

ㄧ、105 年 4 月 15 日 

(ㄧ)請求 

原申訴書未主張，後於 105 年 7 月 7 日補充請

求事項為「撤銷招標機關 105 年 3 月 21 日○○○○字

第 1052060075 號追繳押標金之處分以及同年 4 月 8

日作成之○○○○字第 1052063003 號異議處理結果」。 

(二)理由 

1、招標機關於105年3月21日○○○○字第1052060075

號函追繳已發還申訴廠商之押標金 29 萬，申訴

廠商 105 年 3 月 28 日提出異議函，招標機關以

105 年 4 月 8 日○○○○第 1052063003 號函回覆申

訴廠商。 

2、申訴廠商申訴意見如下： 

(1)本案契約為行政契約： 

行政契約，又稱為公法契約，乃是行政

機關和行政機關或是行政機關和私人，以契

約合意的方式，設立、變更或是消滅公法上

的法律關係。行政契約相對於私法契約。私

法契約也就是人民相互間所訂立之契約，其

主要規範在民法之中，強調私法自治以及契

約自由。而行政契約之主體，限定在一方應

具有行政機關之資格，而且，其契約之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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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契約目的，應以處理公法上之法律關係

為目的，並非行政機關行使公權力之上對下

之關係，應視為民法之雙務契約為平等關

係 ，即以申訴廠商對待給付勞務，招標機關

依約給付價金。 

(2)本案契約於招標過程應係依據修正之雙階理

論，即雙階行為最常出現在多數政府對人民

「經濟補助」之行政行為，在「資格審核」

之階段為政府對人民是否符合補助資格為

審核之「公法」上認定，待審核通過後，實

際的補助行為(履約)卻適用私法規範，此即

所謂「雙階理論」，所指的現象為「與政府

間履行私法契約的基礎在於前階段的公權

力決定」，將一事件切割為前後兩階，前者

適用公法，後階適用私法。本案契約應視為

係於 101 年 11 月 28 日上午 10 時 0 分於招

標機關 6 樓會議室完成決標之記錄，內容之

審標結果第一項所示：投標廠商 3 家，審標

結果為申訴廠商得標，另 2 家不合格，並無

流標情事發生，此階段為按雙階理論之前階

段(投標廠商 3 家，審標結果為申訴廠商得

標，另 2 家不合格，並無流標情事發生)之公

權力決定行政處分且均有招標機關紀錄及

會辦人員簽署在案(均為合法辦理採購之招

標機關行政、採購、法務、監察必要完成合

法程序人員等，並於招標過程中完成簽署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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証作業)，如有本案刑事追訴之判決情形發

生，應於當時審標時提出予以流標之審標結

果，另行擇期舉辦招標之作業才為合理之處

分，更不應於本案契約執行完畢後由刑事檢

察官濫權追訴及作為判決之依據，實為行政

作業之錯置及損害人民權益且未依訴訟程

序之利與不利一併考量之公允裁判。 

(3)申訴廠商並於 101 年 12 月 25 日與招標機關

合議簽訂本案契約(編號:1011116A1)在案，

且招標機關並依本法第 61 條規定將決標結

果之公告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內，如無法決

標者亦同。政府公告之意義即代表公權力行

政處分結果之周知；屆此此行政契約應已完

全完成程序及另招標機關亦於 101 年 12 月

24日以○○○○字第 1012110330號函文通知申

訴廠商符合依投標通知一般條款第 11 點原

則以決標金額 551 萬元得標在案。 

(4)雙方依本法第 30 條、第 31 條繳交押標金及

於申訴廠商得標後退還該等額之押標金。有

關押標金之性質為保證投標廠商依規定且

無違反第 31 條時，予以退還。(押標金與保

證金行使之時機與性質不同。有關押標金之

性質為保證投標廠商依規定且無違反第 31

條時予以退還；保證金為決標廠商於執行合

約時如有違反合約之履行時予以扣減或為

其他之處置。本案契約既已經執行完畢且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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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解除保證金作業均已辦理完畢，該等承

諾書及招標機關之解除函件，表示招標機關

與申訴廠商雙務契約之請求權及給付義務

均已完成。 

(5)本案於 100 年由他家承攬經招標機關評估該

廠商不符應有之品質，後於 101 年、103 年、

104 年經由數度流標後，由招標機關杜○○科

長邀請申訴廠商協助招標機關行政作業之

執行，申訴廠商均以服務社會、提供大眾便

捷交通工具，均順利完成貴我雙方之合約，

該等年度契約均已經過合法之招標、決標、

簽約用印、執行、保證金之退還。唯獨 102

年需要 3 家才能投標，於數次流標後且無廠

商有意願投標，才發生 3 家投標後 2 家判定

不合格之情事，最後審標結果由申訴廠商得

標後經過合法之招標、決標、簽約用印、公

告、履約執行、保證金之退還、結案。如依

招標機關 105 年 3 月 21 日○○○○字第

1052060075 號函，將追繳已發還申訴廠商之

押標金 29 萬，依據上述之事實及理由，恐

將有違反信賴保護原則、公權力效力之一致

性、違反公平交易、違反憲法對人民就業、

生存、名譽、財產等權利之應有保障及適用

國家賠償法情事。 

(6)申訴廠商一向秉持支持政府德政及配合政策

服務人民，對於本案實感意外，於該契約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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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公告、執行完畢且保証金均依合約退還予

本公司後，實不應發生後續之刑事判決，申

訴廠商已願依刑事判決配合繳交罰金及刑

期易科之罰金，唯有關本行政契約之追繳押

標金之行政處分實為不解，請貴委員會主持

公道與正義，撤銷招標機關追繳之不合法行

政處分，不甚感激! 

二、105 年 5 月 2 日 

本次申訴理由同 105 年 4 月 5 日，無另為補充。 

三、105 年 7 月 7 日 

(ㄧ)招標機關作成追繳押標金處分，其所依據之工程企字

第 8900318 號函釋欠缺法規命令之生效要件，原處分

違悖法律保留原則，依法應予撤銷： 

1、按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7 條：「各機關依其法定職權

或基於法律授權訂定之命令，應視其性質分別下

達或發布，…。」第 12 條、第 13 條分別規定：「法

規應規定施行日期，或授權以命令規定施行日

期。」、「法規明定自公布或發布日施行者，自公

布或發布之日起算至第三日起發生效力。」其次，

行政程序法第 150 條第 1 項規定：「本法所稱法規

命令，係指行政機關基於法律授權，對多數不特

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做抽象之對外發生法律效果

之規定」。同條第 2 項規定：「法規命令之內容應

明列其法律授權之依據，並不得逾越法律授權之

範圍與立法精神。」又第 157 條第 3 項規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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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命令之發布，應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 

2、依據上開規定可知，所謂「法規命令」，係指行政

機關基於法律授權，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

項所作抽象之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法規範，自應

對外發布，使人民週知及遵行。為確保人民知悉

的可能性，前揭行政程序法第 157 條乃特別規定：

「法規命今之發布，應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

爰此，行政機關發布法規命令，不得僅於該機關

之牌示處告示，或以其他方式公告之。法規命令

未依法定方式完成公告者，應不生效力。而已「依

法發布」之法規命令，如明定自發布日施行者，

自發布之日起算至第三日起發生效力。 

3、次按，憲法第 15 條及第 22 條分別規定：「人民之

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陣。」、「凡人

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

益者，均受憲法之保障。」；其次，第 23 條規定：

「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

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

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 

4、又，司法院釋字第 432 號解釋：「…法律明確性之

要求，非僅指法律文義具體詳盡之體例而言，立

法者於立法定制時，仍得衡酌法律所規範生活事

實之複雜性及適用於個案之妥當性，從立法上適

當運用不確定法律概念或概括條款而為相應之規

定。」釋字第 521 號解釋：「法律明確性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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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僅指法律文義具體詳盡之體例而言，立法者仍

得衡酌法律所規範生活事實之複雜性及適用於個

案之妥當性，運用概括條款而為相應之規定，業

經本院釋字第 432 號解釋闡釋在案。為確保進口

人對於進口貨物之相關事項為誠實申報，以貫徹

有關法令之執行，海關緝私條例第 37 第 l 項除於

前 3 款處罰虛報所運貨物之名稱、數量及其他有

關事項外，並於第 4 款以概括方式規定『其他違

法行為』亦在處罰之列，此一概括規定，係指報

運貨物進口違反法律規定而有類似同條項前 3 款

虛報之情事而言。」、釋字第 524 號解釋：「法律

授櫂主管機關依一定程序訂定法規命令以補充法

律規定不足者，該機關應予以遵守，不得拾法規

命令不用，而發布規範行政體系內部事項之行政

規則為之替代。倘法律並無轉委任之授權，該機

關即不得委由其所屬機關逕行發布相關規章。」 

5、再者，司法院釋字第 367 號解釋理由書：「有關人

民自由權利之限制應以法律定之且不得逾越必要

之程度，憲法第 23 條定有明文。但法律之內容不

能鉅細靡遺，立法機關自得授權行政機關發布命

令為補充規定。如法律之授權涉及限制人民自由

權利者，其授權之目的、範圍及內容符合具體明

確之條件時，亦為憲法之所許。…若法律僅概括

授權行政機關訂定施行細則者，該管行政機關於

符合立法意旨且未逾越母法規定之限度內，自亦

得就執行法律有關之細節性、技術性之事項以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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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細則定之，惟其內容不能牴觸母法或對人民之

自由權利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行政機關在施行

細則之外，為執行法律依職權發布之命令，尤應

遵守上述原則。」、釋字第 394 號解釋理由書：「對

於人民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科處裁罰性之行

政處分，涉及人民權利之限制，其處罰之構成要

件及法律效果，應由法律定之，若法律就其構成

要件，授權以命今為補充規定者，授權之內容及

範圍應具體明確，然後據以發布命令，始符憲法

第 23 絛以法律限制人民權利之意旨，…。準此，

凡與限制人民自由權利有關之事項，應以法律或

法律授權命令加以規範，方與法律保留原則相

符。故法律授權訂定命令者，如涉及限制人民之

自由權利時，其授權之目的、範圍及內容須符合

具體明確之要件；若法律僅為概括授權時，固應

就該項法律整體所表現之關聯意義為判斷，而非

拘泥於特定法條之文字；惟依此種概括授權所訂

定之命令衹能就執行母法有關之細節性及技術性

事項加以規定，尚不得超越法律授權之外，逕行

訂定制裁性之條款，此觀本院釋字第 367 號解釋

甚為明顯。」釋字第 443 號解釋理由書：「憲法所

定人民之自由及權利範圍其廣，凡不妨害社會秩

序公共利益者，均受保障。惟並非一切自由及權

利均無分軒輊受憲法亳無差別之保障：關於人民

身體之自由，憲法第 8 條規定即較為詳盡，其中

內容屬於憲法保留之事項者，縱令立法機關，亦

不得制定法律加以限制…，而第 7 條、第 9 條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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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 條、第 21 條及第 22 條之各種自由及權利，

則於符合憲法第 23 條之條件下，得以法律限制

之。至何種事項應以法律直接規範或得委由命令

予以規定，與所調規範密度有關，應視規範對象、

內容或法益本身及其所受限制之輕重而容許合理

之差異：諸如剝奪人民生命或限制人民身體自由

者，必須遵守罪刑法定主義，以制定法律之方式

為之；涉及人民其他自由權利之限制者，亦應由

法律加以規定，如以法律授權主管機關發布命令

為補充規定時，其授權應符合具體明確之原則；

若僅屬與執行法律之細節性、技術性次要事項，

則得由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必要之規範，雖因而

對人民產生不便或輕微影響，尚非憲法所不許。

又關於給付行政措施，其受法律規範之密度，自

較限制人民權益者寬鬆，倘涉及公共利益之重大

事項者，應有法律或法律授權之命令為依據之必

要，乃屬當然」。 

6、綜合上開憲法對於人民權利保陣之規定及司法院

解釋意旨可知，憲法所定人民之自由及權利，凡

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保障。惟並非

一切自由及權利均無分軒輊受憲法毫無差別之保

隙，其中關於人民身體之自由，憲法第 8 條規定

屬於憲法保留之事項者，縱令立法機關，亦不得

制定法律加以限制（憲法保留）；而憲法第 7 條、

第 9 條至第 18 條、第 21 條及第 22 條之各種自由

及權利，則於符合憲法第 23 條，即「防止妨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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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秋序或增進公

共利益所必要」之條件下，得以法律限制之（法

律保留）。至何種事項應以法律直接規範或得委由

命令予以規定．與所謂規範密度有關，應視規範

對象、內容或法益本身及其所受限制之輕重而容

許合理之差異。申言之，法律之內容不能鉅細靡

遺，立法機關自得授權行政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

規定；如法律之授權涉及限制人民自由權利者，

其授權之目的、範圍及內容符合具體明確之條件

時，亦為憲法之所許；若「法律僅為『概括授權』

時」，固應就該項法律整體所表現之關聯意義為判

斷，而非拘泥於特定法條之文字，然「依此種『概

括授權』所訂定之命令『祇能就執行母法有關之

細節性及技樹性事項加以規定』，尚不得超越法律

授權之外，逕行訂定制栽性之條款」。準此，凡與

「限制人民自由權利」有關之事項，均應以「法

律或法律具體明確授權發布之命令」加以規範，

始與法律保留原則相符。又法律授權主管機關依

一定程序訂定法規命令以補充法律規定不足者，

該機關即應予以遵守，不得捨法規命令不用，而

發布規範行政體系內部事項之行政規則為之替

代。 

7、經查，本法第 l 條、第 9 條規定：「為建立政府採

購制度，依公平、公開之採購程序，提升採購效

率與功能，確保採購品質，爰制定本法。」、「本

法所稱主管機關，為行政院採購暨公共工程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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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又第 31 條規定：「（第 1 項）機關對於

廠商所繳納之押標金，應於決標後無息發還未得

標之廠商。廢標時，亦同。（第 2 項）機關得於招

標文件中規定，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所繳

納之押標金，不予發還，其已發還者，並予追繳：

一以偽造、變造之文件投標。二投標廠商另行借

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三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

投標。四在報價有效期間內撤回其報價。五開標

後應得標者不接受決標或拒不簽約。六得標後未

於規定期限內，繳足保證金或提供擔保。七押標

金轉換為保證金。八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

採購公正之達反法令行為者。」 

8、然，前開司法院解釋已揭明：「法律明確性之要求，

非僅指法律文義具體詳盡之體例而言，立法者仍

得衡酌法律所規範生活事實之複雜性及適用於個

案之妥當性，運用『概括條款』而為相應之規定」。

上開政府採購法第 31 條第 2 項第 8 款即為立法者

於立法定制時，基於政府採購法規範之採購事項

的複雜性及適用於具體採購個案之妥當性，所為

之相應規定，而對於廠商具有該條第 2 項各款規

定情形之一者，剝奪（不予發還）其所繳納之押

標金；已發還者，並予追繳，屬限制人民（投標

廠商）財產權有關之事項，其中第 31 條第 2 項第

8 款僅規定不予發還或追繳押標金之部分構成要

件與法律效果，尚待主管機關依據該款授權補充

其空白部分構成要件後，方成為完整構成要件之



13 

法規範。揆諸前述司法院釋字第 521 號解釋意旨，

該條項第 8 款不予發還或追繳押標金之概括規

定，係指廠商參與機關招標，而有顯似同條項第 l

款至第 7 款以外其他「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

令行為」之情形而言。主管機關依此款所為之認

定，係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抽象

之對外發生法律效果的規定，而屬法規命令之性

質甚明。徵諸上舉司法院釋字第 524 號解釋「法

律授櫂主管機關依一定程序訂定法規命令以補充

法律規定不足者，該機關即應予以遵守，不得捨

法規命令不用，而發布規範行政體系內部事項之

行政規則為之替代。」且主管機關依據該授權規

定補充不予發還或追繳押標金（剝奪人民財產權）

之法規命令，其發布應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

不得僅於該機關之牌示處告示，或以其他方式公

告之；若未依法定方式完成公告者，應不生效力。

而已「依法發布」之法規命令，如明定自公布或

發布日施行者，自公布或發布之日起算至第三日

起發生效力。 

9、又，「政府採購法（下稱本法）第 31 條第 2 項第 8

款『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

法令行為』，係法律就發生同條項所定採購機關沒

收或追繳廠商押標金法律效果之要件，授權主管

機關在同條項第 1 款至第 7 款之行為類型外，對

於特定行為類型，補充認定屬於『有影響採購公

正之違反法令行為』（最高行政法院 103 年度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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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第 l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參照）。主管機關

依此款所為之認定，屬於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

一般事項所作抽象之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

（行政程序法第 150 條第 1 項），具有法規命令之

性質。而各機關基於法律授權訂定之命令應發

布，且依 90 年 l 月 1 日起施行之行政程序法第 157

訂條第 3 項規定，法規命令之發布，應刊登政府

公報或新聞紙，此為法規命令之生效要件。政府

公報或新聞紙，係屬文書（紙本）。網際網路並非

文書（紙本），自非屬政府公報或新聞紙。行政院

公共工程委員會 92 年 11 月 6 日工程企字第

09200438750 號函，將機關辦理採購，發現廠商有

本法第 50 條第 l 項第 5 款『不同投標廠商間之投

標文件內容有重大異常關聯者』情形，依本法第

31 條第 2 項第 8 款規定，認定該等廠商有影響採

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僅在網站上公告，未刊

登政府採購公報或新聞紙，不能認已踐行發布程

序，欠缺法規命令之生效要件，尚未發生效力。」

最高行政法院 104年度 4月份第 l次庭長法官聯席

會議（一）著有決議。 

10、次按，公共工程會 89 年 l 月 19 函略以：「如貴會

發現該三家廠商有本法第 48 條第 l 項第 2 款或第

50 條第 l 項第 3 款至 5 款（按：此函釋所述政府

採購法第 50 條第 1 項第 5 款『影響採購公正之違

反法令行為』，業於 91 年 2 月 6 日修正為『其他

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並移列為第 50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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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項第 7 款）情形之一，或其人員涉有犯本法

第 87 條之罪者，茲依木法第 31 條第 2 項第 8 款

規定，認定該等廠商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

行為，其押標金亦應不發還或追繳。」即係公共

工程會依上開法律授權，針對廠商之人員有涉犯

本法第 87 條之罪者，事先通案認定屬於「有影響

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之情形，此一認定，

具有法規命令性質。 

11、是以，政府採購法之主管機關就特定之行為類

型，事先一般性認定屬於同法第 31 條第 2 項第 8

款「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該認定既具

有法規命令性質，自應具備法規命令之生效要

件，始可謂發生該款之認定效力。 

12、綜上，本件系爭 89 年 l 月 19 日函卻未依據行政

程序法，揭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僅登載於公

共工程會網站，依據前開最高行政法院 104 年度 

4 月份第 1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一）決議文意

旨，系爭函因不具生效要件而未生效力， 

(二)招標機關作成押標金追繳處分之原因事實業經刑事

法院判決、處罰，該追繳處分違悖一行為不二罰之原

則，應依刑事法律處罰之，該處分應屬違法，應予撤

銷： 

1、按「納稅義務人違反作為義務而被處行為罰，僅

須其有違反作為義務之行為即應受處罰；而逃漏

稅捐之被處漏稅罰者，則須具有處罰法定要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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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稅事實方得為之。二者處罰目的及處罰要件雖

不相同，惟其行為如同時符合行為罰及漏稅罰之

處罰要件時，除處罰之性質與種類不同，必須採

用不同之處罰方法或手段，以達行政目的所必要

者外，不得重複處罰，乃現代民主法治國家之基

本原則。是違反作為義務之行為，同時構成漏稅

行為之一部或係漏稅行為之方法而處罰種類相同

者，如從其一重處罰已足達成行政目的時，即不

得再就其他行為併予處罰，始符憲法保障人民權

利之意旨。本院釋字第三五六號解釋，應予補充。」

釋字第 503 號解釋在案。 

2、經查招標機關於 105 年 3 月 21 日作成之○○○○字

第 1052060075 號追繳押標金處分，係因申訴廠商

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4 年度訴字第 590 號刑事

判決內容作成，又該刑事判決亦已科罰金 5 萬元，

是同一違反作為義務之行為業經處罰在案，該追

繳處分又針對同一違反作為義務作成處分，是違

悖一行為不二罰之憲法原則。 

3、是以，招標機關作成押標金追繳處分違悖一行為

不二罰之原則，依法應依刑事法律處罰之，自不

得重複處罰，該處分應屬違法，應予撤銷。 

(三)本件採購締約於 101 年底，後續申訴廠商依法履約完

畢，亦完成解除保證金作業，是申訴廠商合理信賴本

件採購並無任何不法，確於 105 年被追繳押標金，實

已侵害申訴廠商之合理信賴，洵屬違法，應予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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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行政行為，應以誠實信用之方法為之，並應

保護人民正當合理之信賴。」行政程序法第 8 條

定有明文。 

2、經查，本件採購締約時點係於 101 年底，申訴廠

商亦依法全部履約完畢，後續業已完成解除保證

金作業．招標機關依法作成保證金解除函件並交

付申訴廠商。是招標機關作成解除函件等行為係

行政機關表現在外具有法效性之決策，足以構成

申訴廠商合理信賴之基礎，招標機關卻遲至 105

年指摘本件採購案違法並追繳押標金，實已侵害

申訴廠商之合理信賴，違反行政程序法第 8 條，

洶屬違法，應予撇銷。 

四、105 年 7 月 21 日 

本次申訴理由同 105 年 7 月 7 日，無另為補充。 

貳、招標機關陳述意旨 

招標機關分於 105 年 5 月 3 日及同年 6 月 17 日提出 2 次陳述

意見，其內容要旨說明如下： 

一、104 年 5 月 3 日 

(一)請求：駁回申訴廠商之請求 

(二)理由 

1、本法第 31 條第 2 項：「機關得於招標文件中規定，

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所繳納之押標金，不

予發還，其已發還者，並予追繳：…八、其他經



18 

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

者。」次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89 年 1 月 19

日工程企字第 89000318 號函：「廠商有本法第 48

條第 1 項第 2 款或第 50 條第 1 項第 3 款至 5 款

情形之一，或其人員涉有犯本法第 87 條之罪者，

茲依本法第 31 條第 2 項第 8 款規定，認定該等

廠商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其押標金

亦應不發還或追繳」。 

2、而本法第 31 條第 2 項第 8 款「其他經主管機關

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係法律

就發生同條項所定採購機關沒收或追繳廠商押

標金法律效果之要件，授權主管機關在同條項第

1 款至第 7 款之行為類型外，對於特定行為類

型，補充認定屬於「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

行為」（最高行政法院 103 年度 7 月份第 1 次庭

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參照）。 

3、「查太○公司、永○公司之所以參與投標，係因被

告林○清、江○慈為達到政府採購法所定 3 家以上

合格廠商投標之規定，而商請其等參與所致，實

際上均無投標參與競爭之真意，業據被告林○

清、江○慈、丁○明及吳○姿等於偵查中供承明確，

則其等製造形式上價格競爭之假象存在，開標發

生不正結果」，已如臺北地方法院 104 年訴字第

509 號判決理由三、(一)所述，涉案廠商犯有本

法第 87 條第 3 項妨害投標罪，故招標機關，據

此認定涉案廠商有本法第 31 條第 2 項第 8 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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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於法有據。 

二、105 年 6 月 17 日 

(一)事實 

1、林○清為本案申訴廠商負責人，江○慈（原名姚○

玉）為業務人員，丁○明為太○觀光交通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太○公司）負責人，吳○姿於 102 年 6

月 25 日前則為千○○通運有限公司（自 102 年 6

月 26 日起負責人變更為郭○君，並於 103 年 5 月

15 日更名為永○通運有限公司，下均稱永○公司）

負責人。緣招標機關於 101 年 11月 19 日辦理 102

年度「僱用『醫療專車』中型客車（20 人座）3,250

班次」（標案案號：1011116A1）公開招標，詎申

訴廠商負責人、業務人員、丁○明及吳○姿知悉太

○公司、永○公司均無參與競標之真意，然為使申

訴廠商得標，並避免上開標案因未達 3 家合格廠

商參與而流標，竟共同基於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

正確結果之犯意聯絡，由申訴廠商負責人指示業

務人員邀集太○公司、永○公司參與投標後，由申

訴廠商業務人員製作申訴廠商之投標文件，並將

太○公司、永○公司之投標文件分別交與丁○明、

吳○姿填寫（丁○明僅在該等文件上蓋印公司大小

章，未填載任何文字），再由申訴廠商負責人及

業務人員將申訴廠商、太○公司之投標文件送交

本所，永○公司則以郵寄方式寄送至本所，製造

申訴廠商、太○公司及永○公司均參與上開標案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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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之假象而施詐術。嗣該標案於 101 年 11 月 28

日上午 10 時許開標，惟因太○公司投標封套內所

有資格文件與基本文件均未附或未填，永○公司

基本文件中之投標廠商聲明書未蓋章、押標金未

附、標單及估價單均未蓋章用印，因此由申訴廠

商於第二次減價後，願以底價承攬而得標，致開

標發生不正確之結果，申訴廠商及負責人涉嫌違

犯本法第 87 條第 3 項妨害投標罪，上開犯罪事

實，業經臺北地方法院 104 年訴字第 590 號(誤繕

為 509 號)判決有罪且已確定在案。 

2、接獲申訴廠商及負責人判處有罪之判決後，招標

機關乃依本法第 31 條第 2 項第 8 款：「機關得於

招標文件中規定，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所

繳納之押標金，不予發還，其已發還者，並予追

繳：…八、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

之違反法令行為者。」、本案投標須知一般條款

第 3 條第 3 項第 8 款之約定及行政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下稱工程會)89 年 1 月 19 日(89)工程企字第

89000318 號函釋說明二：「…廠商有本法第 48

條第 1 項第 2 款或第 50 條第 1 項第 3 款至 5 款

情形之一，或其人員涉有犯本法第 87 條之罪者，

茲依本法第 31 條第 2 項第 8 款規定，認定該等

廠商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其押標金

亦應不發還或追繳」等規定，於 105 年 3 月 21

日以○○○○字第 10520600075 號函向申訴廠商辦

理追繳已發還之押標金 29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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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訴廠商接獲前開通知後，於 105 年 3 月 28 日

來函提出異議(招標機關 3 月 30 日收文)，案經招

標機關審酌後，乃於 105 年 4 月 11 日以○○○○字

第 1052063003 號函駁回異議，並將異議處理結

果通知申訴廠商。 

4、申訴廠商接獲招標機關「異議處理結果」後，遂

於 105 年 4 月 14 日向貴會提出本案申訴。 

(二)理由 

1、按本法第 31 條第 2 項第 8 款規定：「機關得於招

標文件中規定，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所繳

納之押標金，不予發還，其已發還者，並予追

繳：…八、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

之違反法令行為者。」，係因立法者對於投標廠

商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無從預先鉅細

靡遺加以規定，為了樹立有效之行政管制，乃授

權主管機關工程會得據以補充認定同條項第 1款

至第 7 款以外其他「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

行為」之類型。又廠商有何種情形（或行為），

其所繳納之押標金，不予發遷，其已發還者，並

予追繳，乃涉及人民財產權利之限制，應由法律

加以明定，或以法律具體明確授權主管機關發布

命令為補充規定，不得發布規範行政體系內部事

項之行政規則替代，倘法律並無轉委任之授權，

即不得再授權其他機關逕為補充規定，且該補充

規定須係人民於行為時所能預見（司法院釋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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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號、第 524 號解釋意旨參照)。故其他「有影

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應事先經主管機

關工程會一般性認定其行為類型，而非於具體個

案發生後，始由主管機關認定該案廠商何種行為

係屬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換言之，本

法第 31 條第 2 項第 8 款規定本身僅有部分構成

要件行為及法律效果，尚待主管機關工程會補充

其空白部分構成要件行為後，方成為完整構成要

件之法規範，且該用以補充認定其他「有影響採

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類型之行政命令性質，

應屬法規命令，僅能自發布日起依規定向後發生

效力，始可保障人民對法安定性之信賴，俾符合

法治國家原則(最高行政法院 104 年判字第 639

號判決)。再按工程會 89 年 1 月 19 日(89)工程企

字第 89000318 號函釋說明二：「…廠商有本法第

48 條第 1 項第 2 款或第 50 條第 1 項第 3 款至 5

款情形之一，或其人員涉有犯本法第 87 條之罪

者，茲依本法第 31 條第 2 項第 8 款規定，認定

該等廠商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其押

標金亦應不發還或追繳」。第按最高行政法院 103

年 7 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廠商之人員

犯有本法第 87 條之罪者，業經公共工程委員會

依上開規定，以 89 年 1 月 19 日(89)工程企字第

89000318 號函通案認定該廠商有影響採購公正

之違反法令行為，其押標金不應發還或追繳。」

之意旨，亦認招標機關得依工程會上開函釋追繳

押標金。卷查本案，申訴廠商影響採購公正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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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系爭違反法令行為並經檢調及司法機關查證

屬實，判決有罪確定，本所依據前揭相關規定意

旨，向申訴廠商追繳已發還之押標金，於法有據。 

2、綜上所述，招標機關對申訴廠商所為之系爭處

分，係屬合法，本件申訴為無理由，爰依本法第

78 條之規定補充陳述意見並檢附原卷乙宗，敬請

察核予以駁回。 

判斷理由 

一、申訴廠商主張略以：招標機關作成追繳押標金處分，其所依

據之工程會 89 年 1 月 19 日(89)工程企字第 89000318 號函，

因欠缺法規命令之生效要件，原處分即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且處分之原因事實，業經刑事法院予以判決並處罰，基於一

行為不二罰之原則，應以刑事法律處罰之。又系爭採購案於

辦理時，因無廠商願意投標，導致數次流標，後申訴廠商為

配合政策服務人民，因而參與投標，並於 101 年 11 月 28 日

得標。本案契約業已履行完畢，招標機關並已退還履約保證

金，是申訴廠商信賴本件採購無不法行為，招標機關後於 105

年追繳押標金，恐違反信賴保護原則等語，請求撤銷招標機

關 105 年 3 月 21 日○○○○字第 1052060075 號追繳押標金之處

分以及同年 4 月 8 日作成之○○○○字第 1052063003 號異議處

理結果。 

二、招標機關則以：本案申訴廠商及負責人涉嫌違犯本法第 87 條

第 3 項妨害投標罪，犯罪事實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4 年

訴字第 590 號刑事判決有罪確定，是招標機關依本法第 31 條

第 2 項第 8 款、本案投標須知一般條款第 3 條第 3 項第 8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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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89 年 1 月 19 日(89)工程企字第

89000318 號函說明二等規定，向申訴廠商追繳押標金 29 萬

元，並無違誤，申訴廠商應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三、本府申訴會參酌申訴廠商及招標機關前開申訴及陳述意旨，

茲判斷如下： 

(一)本件申訴廠商應有工程會 89 年 1 月 19 日(89)工程企字第

89000318 號函釋說明二：「…廠商有本法第 48 條第 1 項

第 2 款或第 50 條第 1 項第 3 款至 5 款情形之一，或其人

員涉有犯本法第 87 條之罪者，…」： 

經查，申訴廠商所為不法行為事實業據臺灣臺北地方法

院 104 年訴字第 590 號刑事確定判決：「林○清為○○○○有

限公司（下稱飛○公司）負責人，江○慈（原名姚○玉）為

飛○公司業務人員，丁○明為太○觀光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太○公司）負責人，吳○姿於民國 102 年 6 月 25 日

前則為千○○通運有限公司（自 102 年 6 月 26 日起負責人

變更為郭○君，並於 103 年 5 月 15 日更名為永○通運有限

公司，下均稱永○公司）負責人。緣新北市○○區公所於

101 年 11 月 19 日辦理 102 年度「僱用『醫療專車』中型

客車（20 人座）3,250 班次」（採購標案案號：1011116A1）

公開招標，詎林○清、江○慈、丁○明及吳○姿知悉太○公

司、永○公司均無參與競標之真意，然為使飛○公司得標，

並避免上開標案因未達 3 家合格廠商參與而流標，竟共

同基於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犯意聯絡，由林○

清指示江○慈邀集太○公司、永○公司參與投標後，由江○

慈製作飛○公司之投標文件，並將太○公司、永○公司之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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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文件分別交與丁○明、吳○姿填寫（丁○明僅在該等文件

上蓋印公司大小章，未填載任何文字），再由林○清、江○

慈將飛○公司、太○公司之投標文件送交新北市○○區公

所，永○公司則以郵寄方式寄送至新北市○○區公所，製造

飛○公司、太○公司及永○公司均參與上開標案競價之假象

而施詐術。嗣該標案於 101 年 11 月 28 日上午 10 時許開

標，惟因太○公司投標封套內所有資格文件與基本文件均

未附或未填，不符合開標基本文件審查規定，永○公司基

本文件中之投標廠商聲明書未蓋章、押標金未附、標單

及估價單均未蓋章用印，亦不符合開標基本文件審查規

定，因此由飛○公司於第二次減價後，願以底價承攬而得

標，致開標發生不正確之結果。」確認在案，依最高行

政法院 29 年判字第 13 號判例所揭示之要旨：「司法機關

所為之確定判決其判決中已定事項若在行政上發生問題

時行政官署不可不以之為既判事項而從其判決處理」及

42 年判字第 16 號判例所揭示之要旨：「本院按行政訴訟

與刑事案件有牽連關係者，固應參照刑事判決所認定之

事實，期臻一致然如刑事判決所認定者，有錯誤，則行

政訴訟，即應依證據自行認定之，」則招標機關於為相

關之行政處分時，自應受普通刑事法院所認定之事實之

拘束；況，申訴廠商負責人業於前開刑事審理程序中亦

已自白相關之犯罪事實，並經查證確與事實相符，此自

上開刑事判決所載之判決理由：「一、本件被告林○清、

江○慈、丁○明及吳○姿所犯政府採購法第 87 條第 3 項之

妨害投標罪，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 3 年以上

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亦非屬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案

件，其等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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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及辯護人之意

見後，經本院合議庭依刑事訴訟法第 273 條之 1 第 1 項

規定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是本件之

證據調查，依同法第 273 條之 2 規定，不受同法第 159

條第 1 項、第 161 條之 2、第 161 條之 3、第 163 條之 1

及第 164 條至第 170 條規定之限制。二、上開事實，業

據被告林○清、江○慈、丁○明及吳○姿於偵查中、本院準

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坦承不諱（偵卷(二)第 233 至 236 頁、

本院訴字卷第 40 頁反面、第 49 頁及反面），核與證人黃

○燕、杜○○之證述內容大致相符（偵卷(一)第 37 至 39 頁、

第 44 至 45 頁），並有新北市政府政風處 103 年 10 月 21

日北政三字第 1031940875 號函暨檢附公開招標公告、投

標須知、廠商基本文件與資格、規格審查表、廠商投標

文件、開標∕議價∕決標∕流標∕廢標紀錄等文件、財團法人金

融聯合徵信中心公司及獨資∕合夥事業登記資訊查詢單、

公司董監事及經理人名單、新北市政府政風處 103 年 11

月 24 日北政三字第 1032232933 號函暨檢附公司及分公

司基本查料查詢單、返還押標金申請書、花旗（臺灣）

商業銀行新莊分行支票 1 張（支票號碼：0014933）、決

標公告等文件、102 年度「僱用『醫療專車』中型客車（20

人座）3,250 班次」開標簽到簿影本、新北市○○區公所

104年 2月 2日新北莊社字第 104055091號函暨檢附本件

採購案資料及付款資料等文件在卷可稽（他卷第 1 至 25

頁、第 34 至 87 頁、偵卷(一)第 12 頁、第 62 至 205 頁），

足認被告林○清、江○慈、丁○明及吳○姿之任意性自白與

事實相符，應堪採信。是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林○清、江

○慈、丁○明、吳○姿、飛○公司、太○公司及永○公司之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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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均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亦可明確知悉，雖申訴

廠商於本件申訴案件審查程序中，自始陳稱：係經招標

機關主管人員多次請託，方勉為其難參與投標，履約過

程中皆戮力而為等語，然申訴廠商之陳述與本件爭點無

涉，且經預審委員請求提出足以推翻刑事法院所認定之

不法事實之反證時，亦迄未提出，因此本件已堪認申訴

廠商確有「為使飛○公司得標，並避免上開標案因未達 3 

家合格廠商參與而流標，竟共同基於以詐術使開標發生

不正確結果之犯意聯絡，由林○清指示江○慈邀集太○公

司、永○公司參與投標」等致開標發生不正確之結果之不

法行為，是本件申訴廠商確有工程會 89 年 1 月 19 日(89)

工程企字第 89000318 號函釋說明二：「…廠商有本法第

48 條第 1 項第 2 款或第 50 條第 1 項第 3 款至 5 款情形之

一，或其人員涉有犯本法第 87 條之罪者」所規範之行為。 

(二)雖申訴廠商主張：關於招標機關作成追繳押標金處分，其

所依據之工程會 89年 1月 19日(89)工程企字第 89000318

號函，因欠缺法規命令之生效要件，原處分即違反法律

保留原則等語。惟查，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89 年 1 月

19 日(89)工程企字第 89000318 號函說明二：「…廠商有

本法第 48 條第 1 項第 2 款或第 50 條第 1 項第 3 款至 5

款情形之一，或其人員涉有犯本法第 87 條之罪者，茲依

本法第 31 條第 2 項第 8 款規定，認定該等廠商有影響採

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其押標金亦應不發還或追繳」

於 90 年 1 月 1 日行政程序法施行之日以前即已函釋，並

於行政程序法施行後之 94 年間刊登政府公報（已刊登於

臺北縣政府公報 94 年冬字第 7 期第 32 頁至第 3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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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行政程序法並無溯及適用於該函釋（參照最高行政法

院 104 年度判字第 456 號判決），堪認已踐行行政程序法

第 157 條第 3 項之法規命令發布程序，已具有法規命令

之效力，故申訴廠商主張上開函釋欠缺法規命令之生效

要件，原處分違背法律保留原則之適用，應予撤銷等語，

顯無理由。 

(三)關於申訴廠商主張系爭處分之原因事實，業經刑事法院予

以判決並處罰，基於一行為不二罰之原則，應以刑事法

律處罰之等語。惟：據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99 年度訴字第

623 號判決所揭示之要旨：「依上揭工程會 89 年 1 月 19

日（89）工程企字第 89000318 號函可知，只要是有違犯

政府採購法第 87 條之行為，即認為屬同法第 31 條第 2

項第 8 款『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者』，且該函

釋並未違法規原意已如前述，是原告主張本件應依各投

標廠商之投標金額具體判斷，原告借牌於訴外人曾煥然

投標系爭採購案並無影響採購公正云云，並無足採。又

投標須知追繳押標金之規定，係依據政府採購法第 31 條

之強行規範，再於契約中予以明定，目的除係落實法律

強行規定之要求外，督促兼具防範投標人妨礙採購程序

公正之作用。因此，關於採購機關追繳押標金之行為，

本質上應定性為依據法律強行規定所為之公權力行為，

屬採購機關據此公權力行為作成行政處分，進而對原告

產生規制性效力。又所謂行政罰，係指違反行政法上義

務而受罰鍰、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罰之處罰而言，此稽

之行政罰法第 1 條規定自明。而依同法第 2 條規定：『本

法所稱其他種類之行政罰，指下列裁罰性之不利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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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款）一、限制或禁止行為之處分：限制或停止營

業、吊扣證照、命令停工或停止使用、禁止行駛、禁止

出入港口、機場或特定場所、禁止製造、販賣、輸出入、

禁止申請或其他限制或禁止為一定行為之處分。（第 2款）

二、剝奪或消滅資格、權利之處分：命令歇業、命令解

散、撤銷或廢止許可或登記、吊銷證照、強制拆除或其

他剝奪或消滅一定資格或權利之處分。（第 3 款）三、影

響名譽之處分：公布姓名或名稱、公布照片或其他相類

似之處分。（第 4 款）四、警告性處分：警告、告誡、記

點、記次、講習、輔導教育或其他相類似之處分。』準

此以論，行為人須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受非難性之不

利行政處分，始屬於行政罰之範疇，揆諸政府採購法第

30 條第 1 項前段、第 31 條第 2 項第 8 款規定旨在建立政

府採購制度能依公平、公開之採購程序，提升採購效率

與功能，並確保採購品質為目的，擔保全體投標者均能

遵照投標應行注意事項以踐行相關程序，除督促得標者

應履行契約外，兼具有防範投標人妨礙程序公正之作

用。即投標廠商繳納押標金，係為確保投標公正目的，

避免不當或違法行為介入，而為辦理招標機關所為之管

制。因此，法律規定廠商如有此類行為者，辦理招標之

採購機關即得對其所繳納之押標金不予發還，或就已發

還者予以追繳，核其性質，乃以公權力強制實現廠商參

與投標時所為之擔保，應屬『管制性不利處分』，此與行

政罰法所稱之『裁罰性不利處分』係以違反行政法上義

務，而對於過去不法行為所為之制裁相殊，最高行政法

院 98 年度裁字第 1382 號、98 年度裁字第 2704 號裁定可

資參照。職是，被告對原告所為追繳押標金之行為，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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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不利之行政處分，但不屬於行政罰法所稱之行政罰處

分，亦無同法第 27 條 3 年時效期間規定之適用，參考上

開最高行法院 99 年度判字第 1287 號判決意旨，本院認

為追繳押標金之行為，亦應類推適用行政程序法第 131

條有關公法上請求權時效之規定，以 5 年為其時效期間

之計算。」是追繳押標金、刊登政府公報及停權處分之

性質既非「行政罰」，自無違行政罰法第 26 條一行為不

二罰之規定，申訴廠商所為之主張顯無足採，招標機關

所為之異議處理結果及原處分均無違誤。 

四、綜上所述，申訴廠商主張各節均不可採，招標機關決標結果

之決定，並無違法不當。原異議處理結果遞予維持，亦無違

誤。至兩造其餘之主張與陳述，均不影響前揭判斷結果，爰

不逐一論究。 

五、據上論結，本件申訴為無理由，爰依本法第 82 條第 1 項前段

規定，判斷如主文。 

新北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葉惠青 

委    員 江獻琛   

委    員 吳從周   

委    員 李滄涵   

委    員 孟繁宏 

委    員 張樹萱   

委    員 陳金泉   

委    員   蔡榮根 

委    員   黃怡騰 

本審議判斷視同訴願決定，申訴廠商不服者得於本審議判斷書送

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臺北市士林區文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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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 號）提起訴訟。 

 

 

 

 

 

 

中 華 民 國 1 0 5 年 1 0 月 2 6 日 


